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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觀點

VIEWPOINT

前言

數年前，報載行政院審議

《證券交易法》修正案時，司

法院與法務部就公司違法行為

應處予罰金或罰鍰爭執不下，

主要爭點是所仿效的美國《證

券交易法》規定究竟應翻譯為

何？最後，報載採司法院的立

場，因為原文翻譯應是罰鍰。

這是我國立法常見的方式，我

國法規擬定時的立法理由多以

「參酌歐美先進國家立法」作

為增修法規的主要訴求的論述

法規影響評估作業之

檢視與展望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林桓表示，政府應更積極地

於行政院下組成專責單位，負責輔導、監督及協助各單位

推動RIA。

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林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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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當我們援用外國立法例時，通常是因為法學者認為法律僅是形而上的規

範概念具共通性，再者認為特定外國法制較為完備周延，因此習慣性的援引外

國立法例。但我們社會人民真的認同「法律歸法律，實務歸實務」嗎？還是社

會人民期待我們法案的制定，要先評估計劃達成法規規範目的是否合理，且規

範的結果是否符合台灣社會人民的最大利益，再行立法？

事實上，從上個世紀中葉以降，立法受到法實現主義（legal realism）的

影響，已不再認為法律是獨立存在的統治權表現或是形而上的概念，而是實現

社會目的、反應人民價值的措施。因此，法規影響評估（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以下簡稱 RIA）在 70 年代應運而生，各國政府開始要求其法制作業

必須內含所擬定的法規對社會可能影響的評估機制，以確保法規制定後達到社

會需求。

一、回顧與檢視

RIA 作業在擬定法案前進行，有助於公民參與，實現民主法治。同時評估

法案實施後可能發生的效益大於成本，始予制定以確保法規實施的效果符合社

會人民的最大利益。2005 年行政院修訂「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即於第 2 點有關草案作業之規定，即明訂「對於法案衝擊影響層面及其範圍，

亦應有完整之評估。」再者，RIA 的推動目的亦與 APEC 良好法規作業（Good 

Regulatory Practices, GRP）相符，而我國長期以來一向以參與國際社會為目

標，RIA 當然成為我政府所倡導的政策之一。但執行上在我國推動近 10 年來，

卻屢被機關人員質疑，筆者就近年來觀察的心得，歸納相關癥結有下列 4 項：

（一） 疑慮：影響評估作業涉及經濟數量計算，相關專業能力非一般公務人員所

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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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RIA 核心價值是法制作業得藉影響評估作業辨識受影響者的成本及

效益，以確保法案不會淪為行政便宜的工具或為實現特殊的政策目的而不

擇手段。然而，對於影響的情形，解決方案的評估方法並非皆需要用貨幣

單位才能表示其影響所造成的成本或效益，例如涉及民眾偏好的選擇、人

身或人權的價值或自然環境的作條件等，往往用描述的方式反而可以清楚

說明受影響的情形。若一昧使用假設性的參數或選擇性的條件或期間去

營造數據，進行比較受影響的情形，反而可能扭曲或蒙蔽受影響的真實

情況。因此，揆諸他國作法，如有涉及具體的建置成本或法律遵循成本

（compliance cost）當然可以列作比較影響成本效益的基礎，但更重要的

是藉影響評估作業，確定法案若制定會造成影響的主體為何，包括擬定法

案機關以外之其他相關機關以及受益與受損的人民或團體，並列出特定管

制措施會產生影響的情形，如其他機關業務牴觸衝突的程度或因此減少的

行政成本支出，或如人民人權受侵害或被保護的情形或人民對特定措施偏

好喜愛的程度等。通常，影響評估作業若可具體的確定主體與描述相關受

影響的事項，縱使無具體量化數據可資佐證，亦可就所陳述的影響情形，

依一般社會通念價值，輔以經濟常識，而判斷解決方案的優劣。

（二） 疑慮：評估檢視表（check list）填寫淪為表面文章，徒增行政成本。

澄明：筆者先前設計 RIA 評估檢視表之使用目的，是協助法案擬定機關進

行 RIA 時，得藉檢視表審視確保 RIA 作業項目之完備，而非將檢視表作

為替代 RIA 作業本身。事實上，各國實施 RIA 時，對外應發布的是 RIA

說明書，至於檢視表則是供內部參考，並不對外公開。

（三） 疑慮：法案已經首長或上級機關指示應予以制定，再做 RIA 評估作業如同

射箭後再畫靶，純屬虛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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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明：RIA 的本質是法案可行性分析。當政府首長指示特定的政策方針

後，主管機關即應進行 RIA，藉分析比較問題解決方案法案的成本效益，

選擇法案擬定的內容，以確實有效的達成政策目標。

（四） 疑慮：影響評估作業欠缺標準流程及評估方式，形成各說各話、莫衷一是

的混淆。

澄明：RIA 作業是針對個別法令所進行的可行性評估，RIA 評估個別法

案受影響的情形，會因法案涉及的議題差異性，或影響層面不同，而有

調整其分析方法或過程的必要，因此不宜強行要求 RIA 使用單一分析方

式的必要。

二、 基本認知

如何落實 RIA ？除了對於上述疑點，應透過宣導與教育以調適公務人員對

於 RIA 的正確認知外，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3 個基本的態度仍有待建立。

（一） 信賴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

RIA 是針對管制性法令草案，尤其是限制或干預市場競爭的法案進行影響

評估。若法案擬定是為自由化而解除管制，或降低政府干預而廢止或修

正時，應即增修廢止，而不是要另評估解除管制有何利益。如荷蘭模式

（Dutch approach）仿零基預算概念，管制性法規皆為限時法，每兩年除

非經機關評估分析其實施效益大於成本，否則即當然失效。

（二） 排除政治因素或行政便宜的考量

RIA 作業是提供理性的政策法制化可行性分析，若評估作業前預先考量政

治人物的好惡，限制或扭曲影響評估作業範圍，RIA 即失其意義，淪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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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工具。RIA 更不得為作業上行政便宜而選擇性的找有利支持法案的意見

徵詢。

（三） 建立法制作業的先期影響評估

RIA 作業的目的有二：消極面可避免主觀的為了立法而立法；積極性可以

為落實政策而選擇最有效率的法制規範工具。因此，RIA 作業不是完成草

案條文後再行評估，而是法制作業的先期作業。機關應針對問題向解決方

案提出具體構想規劃，使相關權責機關及利益攸關的人民或團體，及早據

以表示其成本效益的影響範圍，作為評估分析的基礎。RIA 作業更不應該

於草擬法案後，為了應付行政院要求而事後填寫虛應故事。

三、作業方式

RIA 作業內容包括確定待解決的問題；以現況措施為基準，提出可能解決

問題的方案；徵詢蒐集解決方案對於影響者的成本及效益；分析比較解決方案

的成本與效益，提出可被社會接受的（而非要最佳的）具體構想的解決方案；

針對解決方案，擬訂法案條文。以下，就機關進行 RIA 作業時應特別注意的 3

項事項，條陳如下：

（一） RIA 作業所預期達成特定的政策目標應先確定合理妥當

政府立法機關近年來時有針對特定事件，為回應民眾或媒體一時輿情而率

然的增修法律，甚至變更制度的情事，如兩週內完成修法，廢除非戰爭時

期之軍法審判制度。其實，任何現況管制的變動增加或調整相關規範，

皆會增加社會對於法規的遵循成本。因此，政府應先謹慎分析政策目標

所期待達到的狀態，確定其具有合理性及妥當性，方得以進行 RIA 及相

關法制作業。例如，《憲法》上為維護必要的國家利益（legitimat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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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是允許適當的限制人權。因此，若政策目標是為如何確保國家安

全之必要下維護軍中人權，該目標所期待達成的狀態縱具有社會期待的合

理性，仍應再進行 RIA 作業以選擇適切的解決方案後，再行擬定相關法案

之增修條文。

（二） RIA 作業的可行性建立在對於現況的問題可得確定

所謂「問題」是指現況法規施行的情形與政策目標期待的狀態間存在著落

差。例如，有關第三方支付之立法，若進行 RIA 作業，那麼所謂的「問

題」爭點，是指實體及網路的第三方接受儲值代行支付，如百貨公司禮

券、遊戲或會員點數交易等，依現行法規有關定型化契約及消費者保護法

等規範，與行政院指示發展第三方支付新興產業及保護消費權益的政策目

標之間，是否存在有距離或成效不足？若現行消保法規已足以保護使用第

三方支付的消費者，且第三方支付業者已適用第二類電信事業之電信法

規，為何仍達不到政策目標所期待發生的產業發展及消費保護的狀態？界

定分析此落差的範圍即是對於問題的確定。而分析陳問題時，則應就形成

此落差的真因（root causes）予以詳細說明。

（三） RIA 作業的主要任務在於評估、比較解決方案並選擇最適方案

選擇解決方案應注意（1）現行作法措施永遠應列解決方案之一，作為評

估比較的基準點（baseline）。先行評估確定調整或增設管制的解決方案可

創造的利益大於現況措施產生的成本加上調整成本，再就其中效益最大者

擇為最適方案；（2）應排除以似是而非的諺語作為選擇標準，如所謂「先

求有，再求好」等。其實任何管制措施皆有成本，不當管制更是社會耗損

的淨損失。當年《政府採購法》立法時妥協的結果，就是「先求有，再求

好」的心態所造成現在機關及社會耗損的最好例證。至於遇有具體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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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成本而需量化分析時，通常使用的評估標準則是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或成本效能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3）

解決方案應考量法律以外的措施如行政指導、科技使用或委託民間辦理

等。切莫心存法律萬能而忽略其他更有效率的解決方案；（4）外國立法

例僅得作為解決方案的參考選項，仍應經評估其影響的效益較其他方案為

優，始得援用。

結語─未來展望

總之，RIA 成功關鍵因素在於政府首長的推動決心，如英國於內閣下

設 RIU（Regulatory Impact Unit），美國於雷根政府時設立 OMB（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柯林頓政府進而委由副總統高爾直接負責推動法制

再造（Regulatory Reform）。相對的，我國政府除了首長政策上的宣示外，似

乎可以更積極的於行政院下組成專責單位，於短期內輔導協助各機關培養 RIA

作業的能量，長期則於法制作業流程中明訂 RIA 作為法案先期可行性分析，並

指定專責單位負責監督協助各單位推動 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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